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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

『主玉 8、主東 4、主東 8、主經 5、主研 2、暫予保留地區(一)、

暫予保留地區(二)』等 7案」第一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9月 18日（週二）下午 7時整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29號) 

參、主持人：王區長先黎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伍、都市發展局及都市更新處簡報：略 

陸、出席人員發言要點： 

一、江志銘議員 

建議市政府後續就民眾從整合意願到提送都市更新案過程都

能成立單一窗口輔導案件順利推動，以免因為少數釘子戶或建商等

因素而延誤計畫案內規定 6年開發期限。 

二、闕枚莎議員 

建議市政府成立跨局處專案小組整合民眾意見，未來從南港經

貿園區之中國信託企業總部到南港車站將有空橋系統連接，而市民

大道八段規劃桂花香榭大道建立兩側街景與住宅，未來五大中心產

業基地續完工啟用將衍生交通壅塞問題，建議規劃基隆、宜蘭軌道

運輸至南港，以及規劃捷運輕軌統紓解車流，使國際企業總部進駐

南港以帶動南港地區產業升級轉型。 

三、李建昌議員 

感謝市政府本次辦理南港區都市計通盤檢討能重視工業區檢

討變更，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修通過，本次由下而上動員南港區

八個行政里，改變過去由上而下的藍圖規劃予以肯定。但有關開發

門檻中認屬第一類老舊聚落 3項標準目前必須同時符合，但部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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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反映無法滿足老舊聚落要件，因此建議市政府就地區實際情形在

考量修正。 

四、高嘉瑜議員 

臺北市目前約有八成以上建築物需要改建，但目前市政府提出

的產專區方案針對老舊聚落認定標準仍過嚴苛，將導致未來更新改

建困難，財團大面積工業區土地作住宅或商業使用絕對要回饋，但

小市民經濟條件有限，如何自主都更大家還是不懂，所以放寬條件

並建立示範案例是有必要的，建議市政府在細部計畫公告前能夠大

幅放寬老舊聚落認定標準，未來南港工業區至少要達成五成以上更

新改建比例。 

五、吳世正議員 

現在內政部已經同意市政府提出的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方

案，是全國頭一個可以在工業區更新改建作住宅的案例，為了能夠

配合大家的需求，市民在市政府規劃過程如有意見一定要及時反

映，使南港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火車頭。 

六、合成里巫永仁里長 

(一)自從都更處與都更中心進駐里辦公處以來已經召開多場會議，

但我提出的問題都沒有明確答復。 

(二)相同都更單元內如有一戶不同意都更，則其餘土地將難成案，

如不給予更多獎勵優惠提高不同意戶都更意願，否則 6年開發

時效確實難以成案；另針對都更後房屋選配問題，如果作住宅

使用者只能選擇樓上的單元，但作產業使用者能否以課徵稅金

方式以符公平。 

(三)產專區機制將於細部計畫公告實施之日起開始實施，針對上述

等諸多細節如果市政府都無法回答，未來都更將難推動。 

七、民眾一 

本人所有土地位於都更單元編號 2-29，建築物屋齡超過 50

年，過去祖父母曾居住於此，經過三代已不在此居住，目前已出租

做營業使用並登記有公司行號，本人則居住桃園市八德區，如現在

將戶籍遷回南港登記住宅稅將受都市計畫法裁罰。建議第一類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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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三項認定標準改為擇一即可，且在 105年 8月 29日前持有產

權者皆可認屬第一類舊聚落免予回饋，以免都更整合因需回饋而有

不同意戶。 

八、民眾二 

本人是玉成里都更單元編號 1-5住戶代表，請教產專區開發機

制第二項，如果更新單元內有其他住戶不同意，但其它住戶土地仍

符合臨接計畫道路且面積大於 1000 平方公尺，是否仍可提送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 

九、民眾三 

大家晚安，建議市政府能夠開放地區發展。 

十、民眾四 

(一)南港產專區包含第二種工業區與第三種工業區兩種使用分區，

其中第二種工業區容積率為 200%，2倍容積率上限為 400%很

合理，但第三種工業區容積率為 300%，容積率上限卻祇有 1.5

倍的 450%不符合公平原則，建議第三種工業區變更為產專區

容積率上限也能比照 2倍容積率上限為 600%。 

(二)林欽榮副市長推動 TO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政策，將捷運場站周

邊 300公尺或 500公尺範圍劃入容積加級地區，請問捷運昆陽

站是否適用?容積率會影響地區都更成敗，請市政府給產專區

一個機會。 

十一、民眾五 

有關第一類老舊聚落認定標準問題，首先是土地面積問題，早

期工業區土地一定超過 50平方公尺，建築物也一定超過 90平方公

尺；再來工業區既然市政府劃定，透過回饋及都更方式開發其實是

應該的，但既然是工業區要求設有戶籍與居住事實就很困難，所以

市政府這個制度設計太粗糙。 

十二、民眾六 

我的土地被政府從忠孝東路側及市民大道側拿走一部份，現在

剩餘的土地又要回饋百分之 40實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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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民眾七 

我認為大部分工業區住宅面積都超過老舊聚落土地細分認定

標準，即土地面積大於 50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大於 90平方公尺

規定，我的房子在 1樓前面做生意，後面當住家，而且工業區沒有

人會設戶籍，為什麼要回饋?而且細部計畫規定土地面積大於 500

平方公尺視為單一產權大地主，但是都更單元卻規定最小面積需達

1000 平方公尺，為何土地細分認定標準不能放寬到土地面積 1000

公尺以上才需回饋。 

十四、民眾八 

(一)我是東明里里民，居住東明里以 7年，至東明里工作站諮詢結

果得知老舊聚落土地細分認定標準如未達土地面積 50 平方公

尺、建築物面積 90 平方公尺即不符免回饋資格，又規定土地

面積大於 500平方公尺屬於單一產權大地主，則請問土地面積

介於 50至 500平方公尺間之地主屬於何種資格? 

(二)南港工業區建築物屋齡達 30年以上多為 65歲以上老人持有，

居民生活簡樸收入微薄，就算免回饋仍難負擔都更費用，加上

重建後公設比較現況多，都更後分回面積大不如前，將難獲得

地主都更意願。 

十五、民眾九 

針對更新處簡報提出自辦都更與委託實施者都更之差別，請問

自辦都更公辦都更差別為何?我家整棟大樓分屬家族多人持有，都

更整合難度很高，市政府為何不能保證 8年後蓋好新的房子給我省

得麻煩，只因為政府能力不足就把都更工作丟給居民。現在都更工

作站每天只有 1到 2位員工可以諮詢，請問自辦都更 SOP是什麼?

以後一定只有財團才有辦法成案，市政府又限制 6年內必須送件，

屆時財團可以等到第 5年再要求地主必須簽下都更同意書，這對小

市民而言不公平，請市政府秉持公平原則予以監督並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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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民眾十 

市政府這個機制完全是掩護財團、投資客與建商，因為真正的

小市民達不到老舊聚落認定標準，舉例我居住在玉成里 5樓公寓，

面積很小只有 12 坪，這些為財團量身訂做的規定對我毫無意義，

為什麼不能直接將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住宅區並且給予更新改建

補助比較實際。 

柒、市府回應說明 

本次辦理兩場說明會即為收集大家意見，在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前

本府將研擬相關作業原則，作為民眾後續 6年整合期間明確依據，以

下就本日民眾提出意見回應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依據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工業

區變更為住宅區皆須回饋百分之 37 土地為全國公平一致規定，但

因南港區早期家庭即工廠特殊歷史背景故於本次辦理南港通檢案

內規劃變更工業區為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並訂定開發機制始得作

住宅免回饋，而逕予變更為住宅區又要求免回饋請大家務必理解。 

二、老舊聚落認定標準 

(一)本府 72年訂頒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今自治條例)始規

定工業區不得作住宅使用，但因南港工業區老舊聚落係於 72

年以前即已存在，基於此特殊條件本府始得透過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方式向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爭取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且作住宅使用免回饋規定，至 83 年以後於工業區內新建建築

物則不可適用免回饋規定，此即呼應老舊聚落認定標準屋齡必

須超過 30年之制定原因。 

(二)至於土地細分認定標準係為統計 111處都市更新單元土地基本

資料過程已有約九成居民符合規定，今有部分民眾反映條件仍

過於嚴苛，本府將參考大家提出之意見，於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前研擬作業原則提供後續都市更新整合方向。 

 

三、開發機制與回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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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回饋規定中，原工業區附條件或允許使用項目例如餐廳或

汽修廠等，未來更新改建時仍可繼續原來之使用不涉及回饋，

但原工業區不允許之使用，或非老舊聚落作住宅使用者才須辦

理回饋，特予澄明。 

(二)本案依據內政部審定結果採都市更新方式開發，因此結合都市

更新開發機制劃設 111處都市更新單元，未來整合過程除都市

更新界線範圍有特殊原因，且面積超過 1,000平方公尺並臨接

至少 1條計畫道路，始得經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委員會同意酌

予調整，而非直接排除都市更新單元內不同意戶。 

 

捌、散會：下午 9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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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7年 9月 18日第一場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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